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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金马”或“上市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煤医院”）、

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矿医院”）、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鸡矿医院”）、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矿医院”）、鹤岗鹤

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康肿瘤医院”，与七煤医院、双矿医院、鸡

矿医院以及鹤矿医院合称“标的公司”）各 84.14%股权；同时，上市公司拟采

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9,049.5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资产重组”）。 

在本次资产重组前十二个月内，通化金马发生的重大资产交易情况如下： 

一、设立全球健康产业投资基金 

通化金马与控股股东北京晋商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晋

商”）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共同签署《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全球健康产业投资基

金之合作协议》，拟成立全球健康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全球健康产业投资

基金”或“基金”），作为公司进行先进医药研发制造、医疗服务、精准医疗、康

复保健等健康产业产业链布局的平台。全球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募集资金总规模不

超过 77.6 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晋商或北京晋商下属子公司首期认缴出资 10

亿元人民币，公司或公司下属子公司首期认缴出资 5 亿元人民币，北京晋商负责

在上述基金总规模范围内引入其他后续投资人。基金成立后，根据基金投资项目

的资金需要和基金的融资情况，北京晋商或北京晋商下属子公司可以在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范围内向基金进行增资，公司或公司下属子公司可以在不超过 2 亿元

人民币范围内向基金进行增资。 

2017 年 10 月 26 日，通化金马第九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全球健康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同意意见。2017

年 11 月 13 日，通化金马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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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全球健康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增资上海诗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上海诗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通化金马与上海诗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诗健生物”）共同签署了《上海诗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协议》、《上海诗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通化金马拟

对诗健生物增资 3,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通化金马将持有诗健生物 20.96%的

股权。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

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收购江西丰马医药有限公司 

通化金马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与江西丰马医药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以下

简称“江西丰马”）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通化金马以 190 万收购江西丰

马全体股东持有其 10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征得债权人同意和其他第三方同意。 

四、收购安阳市源首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5月4日，通化金马全资下属公司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圣泰生物”）、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康制药”）与共青

城曙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薛少军、王庆勋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永康制药、圣泰生物拟合计出资110,542,100元共同收购上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的安阳市源首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首生物”）100%股权。其中，

永康制药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6,376,471元收购上述交易对方持有的源首生物

51%股权；圣泰生物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4,165,629元收购上述交易对方持有的

源首生物49%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源首生物将成为通化金马全资下属公司并

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2018年5月4日，通化金马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下属公司共同收购安阳市源首生物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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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五、受让及增资北京民康百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5日，通化金马与北京民康百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

康百草”）及其全部股东肖绪勇、刘云涛以及非关联自然人张琦共同签署了《通

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琦与肖绪勇、刘云涛及北京民康百草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公司出资480万元受让肖绪勇持有的民康百草3%股

权，并出资3,968万元对民康百草增资。民康百草的股东肖绪勇、刘云涛自愿放

弃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受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民康

百草22.24%的股权。 

2018年6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并增资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1日，公司与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商联盟”）

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872.194 万元收购晋商联盟持有的 

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世佳”）6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合计为1,5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北大世佳60%的股权，成为北

大世佳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大世佳系晋商联盟的控

股子公司，晋商联盟为持有公司4.37%股权的第二大股东，且晋商联盟法定代 表

人李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故本次收购北大世佳60%股权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9月11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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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借壳。 

除上述资产购买、出售情况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交易外，上市公司在

最近12个月内未发生其他重大购买、出售的交易行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12个月上市公司不存在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 

购买、出售的行为，上述通化金马在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的资产与

本次资产重组收购资产不属于同一或者相关资产，且为相互独立交易，无需纳入

本次交易的累计计算的范围。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前 12 个

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之盖章页）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8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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